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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楚天飞云制药装备（长沙）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众环专字(2024)1100225 号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楚天飞云制药装备（长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飞云公

司”）2023 年度的《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进行了专项审核。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编制《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说明》，并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

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楚天飞云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

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

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楚天飞云公司 2023 年度的《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

面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 

本审核报告仅供楚天科技公司 2023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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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楚天飞云制药装备（长沙）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4)1100225 号）之盖章签字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肖明明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思思 

 

中国·武汉 202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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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楚天飞云公司制药装备（长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

天飞云公司”）2023 年度的《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本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

2023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 

 

一、 公司简介 

（1）历史沿革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系由长沙楚天科技有限公司整体变更成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2018 年 10 月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0743176293C 的营业执照。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90,302,374.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590,302,374.00 元。 

（2）本公司注册地、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 

本公司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注册地址：宁乡市玉潭镇新康路1号。 

本公司总部办公地址：宁乡市玉潭镇新康路1号。 

（3）本公司的业务性质和主要经营活动 

本公司所处行业为专用设备制造业中的制药装备行业，主要从事化学药、生物药、原

料药、中药等专用生产设备及其整体技术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本公司及子公司（以下合称“本集团”）主要经营医药包装机械、食品包装机械和其它

通用机械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含无菌制剂解决方案、检测包装解决

方案、生物工程解决方案、固体制剂解决方案、制药用水装备及工程系统集成、EPC 工程

设计服务、中药制剂整体解决方案、其他产品及单机、配件及售后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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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绩承诺情况 

2022 年 9 月，本公司与楚天飞云公司其余持股人乙方一：叶大进和乙方二：叶田田（以

下简称“乙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乙方合计持有的楚天飞云公司制药装备（长沙）有限公司

1,160 万元出资（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对应的股权项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3 年 5 月 15 日，本公司已就本次交易资产过户事宜办理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收到了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乙方 2 名股东，将其所持的楚天飞云公

司共计 49.00%股权全部过户登记至楚天科技名下。本次变更完成后，楚天科技合计持有楚天

飞云公司 100%股权，楚天飞云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业绩补偿义务人乙方与上市公司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标的资产如在 2023

年度内完成交割，标的公司楚天飞云公司在 2023 年度、2024 年度和 2025 年度各年度的预测

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 420 万元、480 万元和 510 万元，标的公司楚天飞云公司在业绩承诺期

间三个年度内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不低于 1,410 万元。 

 

三、实现净利润的审核 

双方同意，在业绩承诺期间内，甲方有权在标的公司各年度审计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

其当年实现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不考虑评估

增值对报表的影响)，作为当期补偿金额的确认依据，并用于本次交易的持续信息披露。 

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后，由甲方在标的公司年度审计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在业绩承

诺期间每个年度内实现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不考虑评估增值对报表的影响) 

考虑到标的公司本次交易评估预测未来营业情况未包含固体总包线业务，双方同意会计

师事务所在对标的公司各年度净利润进行审计时，应扣除标的公司当年从事固体总包线业务

所取得的收入以及相应的成本，以确定当年实现净利润数。 

双方同意，标的公司财务报表的编制应当符合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其它适用法律的

规定。除非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其它适用法律或者甲方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更，

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内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不得变更。 

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并与楚天科技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的

前提下，以下费用不计算为标的公司的费用:楚天科技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费用和成本，包括

律师费、审计费、评估费、财务顾问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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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绩补偿数额和补偿方式 

乙方承诺，在上述业绩承诺期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标的公司每年实现净利润未

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100%,乙方应就当年实现净利润未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对应的差额部

分向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补偿。 

双方一致确认业绩补偿的顺序为：补偿义务人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股份进行补

偿，不足补偿的部分应以现金补偿。已行的补偿行为不可撤销。 

具体业绩应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累

积已补偿金额。其中，“拟购买资产的交易对价”指业绩承诺方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本次交

易价格(即:乙方持有楚天飞云公司 1,160 万元出资对应股权的本次交易对价 4,750 万元) 

 

五、业绩实现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度 

业绩承诺金额 4,200,000.00 

实现金额 7,621,923.05 

差额 3,421,923.05 

实现率（%） 181.47% 

经审计后，楚天飞云公司 2023 年的净利润已扣除固体总包线业务所取得的收入以及相

应的成本，扣除后 2023 年标的公司楚天飞云公司实现扣非净利润数为 7,621,923.05 元，与《业

绩承诺协议》约定的 2023 年度标的公司楚天飞云公司实现扣非净利润数达到 4,200,000.00 元

相比，实现率为 181.47%，标的公司楚天飞云公司已达成 2023 年业绩承诺目标。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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